
青岛西海岸新区医疗保障局

2023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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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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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情况

检查

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医保

基金使用情

况检查

社会办

定点医

疗机构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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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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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检查

发起
医保行

政部门

对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的医疗

服务行为和医

疗费用及医保

经办业务开展

监督检查

对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的医疗

服务行为和医

疗费用及医保

经办业务开展

监督检查

是否存在违反诊疗规范、价格收费政策和医

保支付范围等规定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

的行为；是否存在未建立医保基金使用内部

管理制度，配备医保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

按照规定保管资料、传送数据、报告信息、

公开费用；未经同意提供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以外医药服务；拒绝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监

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等行为；是否存在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

配合
卫生健

康部门

对医疗机构执

业行为的监督

检查

医疗机构的检

查

医疗机构资质管理情况；卫生技术人员管理

情况；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情况；医疗技术

管理情况；医疗文书管理情况。

配合
市场监

管部门

对价格行为的

监督检查

对经营者价格

行为的监督检

查

检查是否存在下列行为：不执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的行为；不执行法定价格紧急措

施、价格干预措施的行为；不正当价格违法

行为；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等。


